
                                

最高法院辦理大法庭案件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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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立法目的及名詞定義 

一、為妥適辦理大法庭案件，以達統一法律見解之目的，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大法庭：指依法院組織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一條 

  之一規定，在最高法院（以下同）所設裁判法律爭議、 

  由法官十一人組成之民事大法庭、刑事大法庭。 

各庭：指各合議庭，包括擬提案之合議庭及其他合議庭。 
徵詢庭：行徵詢程序之合議庭。 

受徵詢庭：指受徵詢之其他合議庭。 

提案庭：指經裁定提案之合議庭。 

先前裁判：指在合議庭為終局裁判前，各庭已作成之其 

  他終局裁判，包括程序裁判、實體裁判。 

歧異提案：指提案庭就受理案件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 

  見解，與相同事實之先前裁判法律見解不同，而將該法 

  律爭議提交予大法庭裁判之提案。 

原則重要性提案：指提案庭就受理案件擬採為裁判基礎 

  之法律見解，認為具有原則重要性，而將該法律爭議提 

  交予大法庭裁判之提案。 

貳、大法庭之設置 

三、最高法院民事庭、刑事庭為數庭者，應設大法庭，就提案



庭提交之法律爭議為裁判；提交案件之終局裁判仍由提案

庭為之。 
四、大法庭受理之提案類型包含歧異提案與原則重要性提案。 

參、歧異提案 

五、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所稱「歧異」，包括先前裁判已 

    有複數紛歧見解之積極歧異，及擬與無紛歧之先前裁判為 

    不同見解裁判之潛在歧異。 

六、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第一項所稱「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 

    解，與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歧異」，係指在相同事實之前提 

    下，該法律爭議在合議庭受理之案件與先前裁判，均對裁 

    判形成具有必要性，且合議庭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及 

    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分別適用於該法律爭議後，將對該法 

    律爭議得出不同之結論。至僅就法律見解之說理有所歧異 

    ，適用後，對該法律爭議之結論並無不同者，無提案義務。 

七、各庭審理案件，在評議前，應先查閱基於相同事實下，先

前裁判是否就同一法律爭議已表明法律見解。評議後，如

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與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不同，

應以徵詢書徵詢其他各庭之意見。 

八、徵詢書應記載下列事項，由徵詢庭送交其他各庭審判長收

受： 

徵詢庭之庭別及成員。 

徵詢案件之基礎事實及進行徵詢之法律爭議。 
先前裁判及徵詢庭針對前開法律爭議之擬提案依據及理 

  由。 

徵詢日期。 

九、受徵詢庭應自徵詢書送交審判長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經

評議之回復書，送交徵詢庭及其他各庭審判長收受。 



                                
前項回復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回復庭之庭別及成員。 

主張維持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或同意徵詢庭之法律見解 

  及其理由。 

回復日期。 

前項回復書之理由得簡要記載之。 

十、受徵詢庭得就其審理中相同事實之同一法律爭議，於回復

書載明併案徵詢之意旨。 

十一、受徵詢庭未於三十日內提出回復書者，視為主張維持先 

      前裁判之法律見解；於潛在歧異及積極歧異之情形，均 

      視為有歧異之法律見解。 

十二、徵詢庭於徵詢程序終結前，得以書面撤回徵詢，並將該 

      書面送交其他各庭審判長。 

      受徵詢庭得於徵詢庭評決前，以書面變更原回復意見， 

      並送交徵詢庭及其他各庭審判長。 

十三、於積極歧異之情形，徵詢庭於徵詢程序終結後，應再次 

      評議，並視評議結果分別依下列方式辦理： 

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相同法律見解者，應即行評決 

  ，依該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並於裁判理由中說 

  明徵詢程序之過程及結論。但有不能即行結案之正當 

  理由者，不在此限。 

徵詢庭所採法律見解，與任一受徵詢庭之回復意見不 

  同者，應以裁定將此法律爭議提交予大法庭裁判。 

十四、於潛在歧異之情形，徵詢庭於徵詢程序終結後，應再次 

      評議，並視評議結果分別依下列方式辦理： 

徵詢庭與受徵詢庭均採相同之新見解者，應即行評決 

  ，依該新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並於裁判理由中 



  說明徵詢程序之過程及結論。但有不能即行結案之正 

  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徵詢庭改採先前裁判之原見解者，應依先前裁判之原 

  見解就本案逕為終局裁判。 

徵詢庭仍採取其新見解，而有任一受徵詢庭同意維持 

  先前裁判之原見解者，應以裁定將此法律爭議提交予 

  大法庭裁判。 

十五、依第十三點第二款、前點第三款應提案之徵詢庭，應於

徵詢程序終結後十日內提案予大法庭裁判。逾期未提案

者，併案徵詢庭得於徵詢程序終結後二十日內，逕以裁

定將同一法律爭議提案予大法庭裁判。 

      徵詢庭提案後，併案徵詢庭得以裁定合併提案予大法庭

裁判。 

      合併提案時，以最先提案者為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六第二

項之提案庭。 

十六、各庭於大法庭受理歧異提案後，始受理與該提案相同法 

      律爭議之案件，得於大法庭言詞辯論終結前，以裁定合 

      併提案予大法庭裁判，無須行徵詢程序。 

十七、提案裁定應記載下列事項： 

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其他團體 

  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代理人或辯護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提交案件之基礎事實及法律爭議。 

先前裁判及提案庭針對前開法律爭議之見解及理由。 

徵詢其他各庭之結果。 

提案日期。 

提案庭之庭別及成員。 



                                
提案庭得於提案裁定內載明該庭指定之大法庭庭員。 

提案庭應將提案裁定提交大法庭，裁定正本並送達予提

交案件之當事人。 

十八、最高法院已透過選編判例或依民事庭會議、刑事庭會議、 

     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作成裁判而統一見解之法律爭議，不 

     生裁判歧異之問題。 

     各庭於受理案件擬就同一法律爭議採取與前項統一見解 

     相異之見解，應依歧異提案之程序辦理。 

肆、原則重要性提案 

十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三所稱「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 

      係指法律見解有促使法律續造之價值，或因屬新興、重 

      大且普遍性之法律爭議，而有即時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者 

      。 

二十、各庭對於原則重要性提案是否提出，得行合義務性之裁 

      量。但該法律爭議，如同時具備歧異提案之要件，應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規定向大法庭提案。 

二十一、各庭向大法庭為原則重要性提案前，無庸進行本法第 

        五十一條之二第二項之徵詢。但認有徵詢其他各庭意 

        見之必要者，仍得為之，並準用第八點至第十點、第 

        十二點、第十五點至第十七點之規定。 

伍、當事人之提案聲請 

二十二、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四第一項所稱「先前裁判之見解已 

        產生歧異」，指先前裁判已有複數紛歧之見解，將紛歧 

        之見解分別適用於本案，將有不同之裁判結果。至先 

        前裁判之法律見解僅說理有異，而裁判結果並無不同 

        者，即非屬足以影響裁判結果之法律見解歧異。 

二十三、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四之聲請，檢察官以外之當事人應 



        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或辯護人為之。但民事事件之聲請 

        人釋明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但書 

        、第二項情形，不在此限。 

        當事人於提出前項聲請前已依法委任代理人或委任律 

        師為辯護人者，無庸重複委任。 

二十四、各庭受理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四之聲請，如認其聲請不 

        合法律程式或因不備法定要件致法律上不應准許者， 

        應以裁定駁回，無庸命其補正；如認其聲請有理由者， 

        應依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二或第五十一條之三規定辦理 

        。 

陸、大法庭之組織與成員 

二十五、大法庭以法官十一人合議行之，由最高法院院長及其 

        指定之庭長擔任審判長，其餘庭員包括提案庭指定庭 

        員一人及票選產生之庭員九人。 

        前項最高法院院長擔任審判長之大法庭，依其擇定之 

        辦理事務類型定之。 

二十六、由提案庭指定之大法庭庭員，宜優先指定提交案件之 

        受命法官，亦得指定對案件及法律爭議嫻熟之審判長 

        或其餘庭員出任。 

二十七、票選大法庭成員之候選人，係指於票選時，現職辦理 

        案件之法官。 

二十八、票選大法庭庭員，由各庭得票數最多者當選；各庭庭 

        數不足九庭者，所餘席次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數人得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獲得票數之票選大法庭庭員人數不足時，應即就未得 

        票數之法官補選之，並依得票數及前二項規定，決定 

        不足額之票選大法庭庭員人選、遞補人選。 



                                
二十九、票選之大法庭庭員出缺，或因個案有迴避事由等事故 

        不能擔任時，其以前點第一項前段當選者，由同庭法 

        官依票選得票數高低排序遞補之；其以前點第一項後 

        段當選者，依票選得票數較多者遞補之。 

        前點第二項之規定，於遞補票選大法庭庭員準用之。        

        選舉時未具候選人資格及未得票數之法官，不得遞補 

        為票選大法庭庭員。 

三十、票選大法庭庭員出缺，或有事故不能擔任，且無法依前 

      點之方式遞補時，應指定投票日期，以前點第四項之現 

      職辦理案件法官為候選人辦理補選，並依前點規定遞補 

      之。 

三十一、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七所稱「出缺」，係指大法庭庭員因 

        退休、離職、職務調動等事由而未在最高法院任職之 

        情形。 

三十二、票選之大法庭庭員因事務分配異動其所屬庭別時，屬 

        不能擔任大法庭庭員之事故，依第二十九點遞補之。 

三十三、提案庭之指定庭員因事務分配異動其所屬庭別時，提 

        交案件仍由該指定庭員與異動前之提案庭其餘成員審 

        理終結。 

三十四、大法庭之審判長、票選大法庭庭員、遞補人選之名單 

        應公告之。 

三十五、大法庭庭員不得辭任。但具正當事由，且經民事庭或 

        刑事庭會議同意者，不在此限。 

柒、大法庭之程序 

三十六、大法庭受理提案後應先進行合法性審查，於認提案不 

        合法而應以裁定駁回時，無庸行言詞辯論。 

三十七、由提案庭指定之庭員，為該提交案件之大法庭受命法 



        官。 

        大法庭為準備審判起見，得使受命法官行準備程序。 

三十八、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五第一項所稱「法律爭議已無提案 

        之必要」，於歧異提案，係指潛在歧異提案之提案庭， 

        事後變更見解，採取先前裁判之法律見解之情形，至 

        積極歧異提案，因歧異仍存在，不能撤銷；於原則重 

        要性提案，係指提案庭事後認為涉及之法律爭議已無 

        原則重要性，無統一法律見解必要之情形。 

三十九、於大法庭裁定前，提交大法庭案件之訴訟繫屬已消滅 

        者，大法庭程序即告終結，無庸裁判。 

四十、就同一法律爭議有數庭合併提案者，提案庭依本法第五 

      十一條之五第一項規定撤銷提案裁定後，應以次順序提 

      案者為同法第五十一條之六第二項之提案庭，並由該庭 

      指定庭員一人擔任大法庭庭員。 

四十一、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八第二項所稱「審判長應指定公設 

        辯護人」，係指審判長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三條規定， 

        指定下級法院公設辯護人。 

捌、大法庭之評議及裁定 

四十二、大法庭進行評議，適用本法第九章之規定。 

四十三、大法庭進行評議時，其所有成員應本於直接參與大法 

        庭審理過程所形成之法律確信為之，不受原所屬庭多 

        數見解之拘束。 

四十四、法官於評議時所持法律上之意見與多數意見不同，經 

        記明於評議簿，得於裁定宣示前補具不同意見書，並 

        與大法庭裁定一併公開之。 

四十五、本法第五十一條之九之大法庭裁定應記載下列事項： 

  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其他團 



                                
    體或機關者，其名稱及公務所、事務所或營業所。 

  代理人或辯護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言詞辯論終結日期。 

  主文。    

  理由。 

  年、月、日。 

  法院。 

        主文項下，應記載大法庭所持之法律見解。 

        理由項下，應記載提交案件之基礎事實、提交裁判之 

        法律爭議、大法庭所持法律見解之理由。 

四十六、經言詞辯論之大法庭裁定，應宣示之；不經言詞辯論 

        者，應公告之。 

        提案庭應於前項裁定生效後，即行評決提交之案件。  

        但有不能即行結案之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四十七、大法庭應將裁定、不同意見書送達於當事人。 

        前項大法庭裁定、不同意見書及提案庭之提案裁定，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以適當方式公開。 

四十八、本法第五十一條之十所稱「拘束力」，係指提案庭就提 

        交案件，應以大法庭裁定所表示之法律見解為基礎， 

        為本案終局裁判。但大法庭裁定內之旁論無拘束提案 

        庭之拘束力。 

玖、判例之效力 

四十九、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 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其他最高 

        法院先前裁判效力相同。各庭對於相同事實之法律爭 

        議，擬與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所示法律見解歧異時， 

        應以判例基礎事實之「先前裁判本身」為準，依本法 

        第五十一條之二之歧異提案程序處理。 


